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公开信息
	行政裁决书文号
	案件名称
	请求人
	被请求人
	主要违法事实
	裁决决定
	行政裁决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裁决的机关名称
	裁决日期

	鄂潜知法裁字〔2025〕1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何静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何静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2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潜江市安安孕婴用品店中心店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潜江市安安孕婴用品店中心店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3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龙富华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龙富华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4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李敏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李敏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5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刘丰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刘丰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6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潜江市阿芳母婴用品店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潜江市阿芳母婴用品店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鄂潜知法裁字〔2025〕7号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与易梅芳专利侵权纠纷（奶瓶（NP005-NP008）+ZL201730567143.5）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易梅芳
	请求人就其“奶瓶（NP005-NP008）”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567143.5）与被请求人的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于202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组成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1.被请求人侵权行为不成立。
2.驳回请求人全部请求。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向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潜江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11月21日




